
关于调整台风应急响应为Ⅲ级的通知
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，商贸国资公司、二轻公司：

上虞区防指于 9月 15 日 9时 30 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

整为Ⅲ级，根据《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防台防汛防灾害天气

应急预案》规定，区社“三防”指挥部同步将应急响应调整

为Ⅲ级，请系统各单位继续根据预案和职责分工，结合自身

实际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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